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錄 
 

一、 日期時間：97 年 12 月 23 日(二)下午 3時 30 分(校務、校園安全委員會議之後) 

二、 會議地點：研究發展處會議室 

三、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楊其文、曲徳益、張子隆、詹惠登、簡

立人、蘇顯達、吳志豪、康綉蘭、劉慧謹、王世信、王嵩山、陳俊

豪、楊芳宜、盧佳培共 14 人。 

四、 缺席人員（如簽到表）：賴鏈墉(由吳志豪代) 

五、 主持：楊召集人其文       記錄：楊芳宜 

六、 召集人報告：(略) 

七、 提案討論 （依提案分類討論） 

法規辦法            

案由１：有關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公共藝術品設置管理辦法(草案)，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2Ａ） 

說  明：依 97 年 9月 29 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辦理。 

決  議：本草案經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修正後通過(修正見

附件 A)，續送行政會議審議。 

 

發展計劃            

案由２：有關本校 98-102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園中長程計劃，提請討論。（提案

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2Ｂ） 

說  明：依97年10月20日北藝大研發字第0970008978號文辦理。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見附件 B)，提交研發處彙整規劃編撰本校 98~102 學年度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空間規劃            

案由３：有關電算中心「主機房規劃事宜」之第二主機房空間需求與尋找合適地點

乙事，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電算中心／提案單 CP9702Ｃ） 

說  明：依 97 年 11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1 次主管會報決議辦理。 

決  議：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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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量本案因舞蹈學院數位典藏資料移送電算中心管理需要確有第二主機房之空

間需求，又第二主機房位置因線路規劃以臨近電算中心辦公室之規劃成本較低

因素，建議本案以研究大樓整體空間整併合用為辦理原則。 

2. 研究大樓整體空間整併執行方向，請共同學科依 9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園

規劃小組會議紀錄與提案編號 1110-4-1 與 1110-4-2(附件 C)所提之「教學大樓

整體規劃與基礎設施補強案」，於 98 學年度將位於研究大樓 3F 之兩間教師研究

室(附件 D)規劃遷回教學大樓，移出之空間才能作為電算中心第二主機房空間。 

3. 本案因涉共同科教師研究室，由研發長會商通識教育委員會主委研處後再陳校

長裁決。 

 

案由４：有關音樂系 2館挑高空間照明及一樓空間景觀美化，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音樂學院／提案單 CP9701Ｄ） 

說  明：音樂系 2館 1樓於音樂學院辦公室前方因建築本身屬挑高設計，無理想相

關照明設備可提供充足照明於 1樓之活動空間，並對大樓整體照明舒適度

有相當程度影響。如能加裝充足照明設備於挑高空間將可大大節省其周圍

走廊照明共計 24 盞。另挑高空間因無相關美化設計，與一樓其他空間之

美感有想當落差。建請專業單位提供可解決及協助之方案。 

決  議： 

1. 為改善音樂系 2 館採光不足問題、加強景觀美化與有效環保節能，小組建議請

總務處協助執行辦理，延請簡立人老師擔當顧問協助執行。 

 

案由５：劇場設計學系佈景與道具儲藏空間規劃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劇場

設計學系／提案單 CP9701Ｅ） 

說  明：針對本系系所教學展演設備儲藏空間不足事，提案懇請討論是否利用校園

現有閒置場地規劃儲藏空間。提供規劃草案乙份（含規劃分析說明、估價

表），擬以廢棄網球場後之空地為規劃儲藏空間之基地，相關工程經費預

估如附並請校方協助工程發包及經費籌措。 

決  議： 

1. 因應劇場設計系佈景與道具儲藏之空間需求與節省製作經費支出之效益評估，

並考量總務處常面臨之工程施作遭檢舉與相關法規限制問題，宜先確認整地之

可行性，建議提案單位依決議之 AB 兩方案會同總務處場勘與重新評估後，再提

校園規劃小組另案辦理。 

2. A 方案：依提案設置地點執行，以低度開發為原則，先請營繕組協助於設置地

點先行除草場勘後，會同提案單位討論執行方案進行。 

3. B 方案：設置地點另建議於美術學院工廠、圖書館後方之空地規劃，請提案單

位估價後再提本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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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請於下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提案研議後再陳校長裁決。 

 

案由６：有關行政大樓 4樓改為表演藝術博物館籌備處之可能性，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博物館研究所／提案單 CP9701Ｆ） 

說  明：依 97 年 12 月 8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3 次主管會報決議辦理：博館所

籌劃表演藝術博物館案之前期計畫作業之需，希能提供校史資料存放、展

示及工作地點乙事，提請研議將行政大樓 4樓空間提供表演藝術博物館使

用。(詳見提案單) 

決  議： 

1. 考量行政大樓 4 樓因位處大樓頂邊，以展示與典藏功能來說，不適宜作為校史

資料之對外展示空間。建議可依作業所需，將展示與典藏空間分開，而展示空

間則可運用原警衛室閒置空間。並將此空間作為表演藝術博物館之臨時籌備行

政空間，現在的表博辦公室則規劃移作育成中心辦公室，委員會同意工程建議

事項如下。 

2. 行政大樓 4 樓夾層施作有申請建照變更等法規限制問題，惟可建置移動式或活

動式設計，中間作通道連結 R102 和 R104 以彈性運用空間，相關工程事項委請

總務處協助辦理。 

3. 本案之實際空間規劃請總務處另案研議辦理，並循程序簽辦。 

 

案由７：有關擬於「學生宿舍新館」規劃 3間房間作為招生闈場使用之可行性，提

請討論。（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1Ｇ） 

說  明：依 97 年 12 月 8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3 次主管會報決議辦理：提請研

議 98 年 8月新學生宿舍開放入住後，C棟學人宿舍區之合適樓層區域於入

圍期間，撥用作為闈場使用，以替代目前行政大樓 4樓之闈場功能。俾利

將行政大樓 4樓空間提供表演藝術博物館使用。(詳見提案單) 

決  議：同意通過，並請總務處營繕組提出數種闈場空間可能性規劃辦理。本案之

實際空間規劃請總務處另案研議辦理，並循程序簽辦。 

 

景觀規劃            

案由８：公共藝術作品乙組－劉時棟《帶祿獸》變更展示位置之後續執行案，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1Ｈ） 

說  明：依 97 年 9月 29 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續辦。 

決  議：為使藝術品移置作業順利完成施作與確保校園安全，施工方式請增加購置

4塊石頭(費用約為 2萬元)鐵焊以穩固基作，基作高度以不凸出地面為原

則，並請張子隆老師協助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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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９：有關台灣電力公司核二~仙渡 345kV 電纜線路景觀工程委請本校代辦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1Ｉ） 

說  明：依 97 年 11 月 6日 D輸字第 09711000011 號文辦理。 

決  議： 

1. 經查本案於97年 3月 25日研發字第0970002371號文經小組委員原則同意代辦

景觀藝術設置，並提供台電公司兩份參考資料及經費概算(「#2 北藝大校門處

公共藝術工程」與「#4 荒山鐵塔周邊環境美化工程」)。惟依 97 年 11 月 6日 D

輸字第 09711000011 號文中，台電公司編列之景觀工程費用有限、不符合規劃

需求，原則上本校不代辦景觀工程及公共藝術工程，然台電公司經辦之景觀工

程規劃，請台電公司提送本小組核定辦理。 

2. 為免線路工程延宕並期台電公司依約撥付贊助金與土地使用費用，有關 97 年

11 月 6日 D輸字第 09711000011 號文所附之工程設計草圖確認一事，請台電公

司另函辦理。 

 

專案規劃            

案由１０：為便利校園資訊流通，是否研擬設立電子看板的可行性，提請討論。（提

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提案單 CP9701Ｊ） 

說  明：依 97 年 11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1 次主管會報校長指示請本小

組應予妥慎研議。 

決  議：經討論電子看板設立可整合校內資訊與提供藝術與科技中心研究成果展現

之優點後，建議先決定設置位址，由小組成員構思擇選藝術家並整合評估

後再提送小組討論。 

 

 

八、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提款機為增加識別性，擬加貼該公司 CIS 貼紙及標

誌燈箱，俾作明顯標示效果，提高服務效益，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總務處出納組／提案單 CP970201） 

說  明：詳見提案單 CP970201 

決  議：小組通過加貼該公司 CIS 貼紙，考量標誌燈箱統一規格無法更改大小，建

議不設置標誌燈箱。有關中國信託銀行提款機之設置方式，依 98.1.5 主管

會報意見辦理後續作業，已請張子隆教授提報設計構想，送請校長簽核中。 

 

臨時動議２：音樂學系謝宛臻老師擬贈樹兩棵(櫻花樹、柏樹)予學校，就校園內可

種植地點與後續執行協助，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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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音樂學系謝宛臻老師老家搬遷擬贈樹予學校，提請校園規劃小組同意與協

助建議種植地點。 

決  議：小組建議通過，謝謝音樂系老師贈樹，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提案單位連繫

辦理後續事宜。 

 

 

九、 散會：18: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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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藝術品設置管理維護辦法(草案)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年度第○學期第○次行政會議 

 (法源目的) 

第一條、 為結合本校校園藝術資源並整體考量校園景觀之協調性，特訂定「國立臺北藝

術大學校園藝術品設置管理維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名詞界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校園藝術，係指校內公共空間所設置之藝術品。 

前述藝術品包含但不限以繪畫、書法、攝影、雕塑、工藝等藝術品、紀念碑柱、

造景及以其他媒材之創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公共空間係指非行政、教學、研究及展演使用空間。 

 

(審議會議) 

第四條、 公共藝術品設置提案由校園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就下列事項進行審查： 

一、審議全校性校園藝術設置計畫。 

二、審議全校性校園藝術設置準則及相關作業規定。 

三、審議校園藝術品臨時性展示（以下簡稱臨時案）、現有藝術品移置（以下

簡稱移置案）等事項。 

 

(辦理方式) 

第五條、 本校建築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規劃案(以下簡稱新建案)及校園藝術品捐贈案(以

下簡稱捐贈案)應依現行法令規定辦理，其執行進度及成果應送本小組備查。 

第六條、 臨時案和移置案均應由本校單位於設置前檢齊計畫目的、設置位置圖、確認經

費來源、設置後之維護計畫與費用提送本小組審議，並依校內程序簽奉校長核

可後始得設置或移置。 

 

 (管理維護) 

第七條、 本校校園藝術品設置完成後應由借展人或受贈單位辦理管理及財產列帳，藝術

品得由提案單位提報作為永久典藏，且每五年得重新檢討移置或拆除。 

 

(實施效力)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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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98~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校園規劃 

一、執行目標 
 （一）配合校務發展目標執行校園規劃。>目標一：創造優質學園 

 （二）訂定校園規劃目標與發展重點。>目標二：落實品質發展 

 （三）

（四）

 

改善校園生活及設施品質，開創人性化藝術化的環境。>目標三：績效經營設施 

提升本校整體形象，展現卓越校園。>目標四：營造卓越領先之藝術大學 

二、策略方法 

 （一）創造優質學園：改善學園教研設施，落實無障礙人本環境。 

 （二） 落實品質發展：落實總務行政主動服務，提昇公共服務新品質。 

 （三） 績效經營設施：績效經營校產設施，獎勵民間參與經營。 

 （四） 營造卓越領先之藝術大學：整合全校資訊與資源，總體營造北藝大獨特校園。 

 

三、工作計畫 

 （一）98~99 學年度 

 
1. 籌建戲劇舞蹈專業大樓，創造教學研究及學生活動所需空間 

2. 宿舍聯外道路：應採填土石築路，預備 98 學年度新宿舍完工使用 

3. 協助校園導覽活動，提供招生優勢 

4. 規劃校園藝術相關活動、拉近社區與學校距離 

5. 建立校舍設施定期用後診斷調查制度 

 （二） 100~101 學年度 

 
1. 籌建文資與美術學院專業教室 

2. 一心路育成中心開發（以臨時建築） 

3. 人文廣場（校內環狀聯絡道路）降低地面高度 3m 設計 

4. 制定調查校園規劃成效與訂定改善方案 

5. 擬定績效經營校產設施辦法，獎勵民間參與經營 

 

 （三） 102~103 學年度 

 
1. 籌建科技藝術研究大樓 

2. 中型表演場所及停車與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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